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 

112年約僱職務代理人甄選報名表 
甄選類別：約僱人員（職務代理人） 

工作地點：新竹區監理所車輛管理科(新竹縣新埔鎮文德路 3段58號)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號   

聯 絡  

電 話  

公 ： 

宅 ：        ( 請務 必填列 ) 
通 訊 地 址   

行 動  

電 話  
                
               (請務 必填列 ) 

電 子 信 箱  
                         

                       ( 請 務必 填 列可 資聯 繫之 電子 信 箱 ) 

 

國 民 身 分 證 影 印 本 （ 正 面 ）  

黏 貼 處 

 
影印本務須清晰 

黏貼不可超出欄外 
 

 

國 民 身 分 證 影 印 本 （ 背 面 ） 

黏 貼 處 

 
影印本務須清晰 

黏貼不可超出欄外 
 

應 考  

資 格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 請 填 全 銜 ）  
所 、 系 、 科

（ 組 ） 名 稱 
畢業 年月 

黏 貼 相 片 處 
（最近1年內之1吋正面脫

帽半身光面相片1張，請勿

使用生活照）     年   月 

工 作  

經 歷  

公司單位 職 稱 任 職 期 間 

   

   

   

現 職     

專 長   

＊ 本 人 同 意 將 個 人 資 料 供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作 為 人 事 業 務 執 行 之 利 用 ：  

         ( 請 親 簽 )  

以下欄位應考人請勿填寫  

審 查 人 簽 章  繳 驗 證 件  審 查 結 果 

 □ 切 結 書 及 告 知 書 

□ 最 高 學 歷 畢 業 證 書 影 本  

□ 汽 車 檢 驗 員 證 影 本 

□ 汽 車 駕 駛 考 驗 員 證 影 本 

□ 退 伍 令 或 免 役 證 明 影 本                   

 合 於 應 考 資 格 ， 准 予 報 考 。  

 不 符 應 考 資 格 ， 不 准 報 考 。  

  原 因 ：  



  

消極任用資格切結書 
茲 立 書 人 確 實 未 具 下 列 各 條 件 者 ：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 

    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

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

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 

應迴避人員，在各該長官接任以前任用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二、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一) 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 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

有案尚未結案。 

(四) 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五) 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

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六) 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 

(七) 依法停止任用。 

(八)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九) 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但具有其他考

試及格資格者，得以該考試及格資格任用之。 

(十) 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十一)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前項第二款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無法完成喪失外國國籍及取

得證明文件，係因該外國國家法令致不得放棄國籍，且已於到職前依規定
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出具書面佐證文件經外交部查證屬實，仍得任用為
公務人員，並以擔任不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為限。 

    前項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公務人員於任用後，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款情事之一，或於任用時，有

第一項第二款情事，業依國籍法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於到職前辦理放棄外
國國籍，而未於到職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喪失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且
無第二項情形者，應予免職；有第十一款情事者，應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
遣。任用後發現其於任用時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撤銷任用。 

    前項人員任職期間之職務行為，不失其效力；業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及其
他給付，不予追還。但經依第一項第二款情事撤銷任用者，應予追還。 

 
立 書 人 簽 名 ：                 身 分 證 字 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暨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相 關 規 定 告 知 書  

壹、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 

 第14條  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 

          前項經營商業，包括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依商業

登記法擔任商業負責人，或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負責

人、董事、監察人或相類似職務。但經公股股權管理機關（構）指派

代表公股或遴薦兼任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相類

似職務，並經服務機關（構）事先核准或機關（構）首長經上級機關

（構）事先核准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公務員就（到）職前擔任前項職務或經營事業須辦理解任登記者，至

遲應於就（到）職時提出書面辭職，於三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並向

服務機關（構）繳交有關證明文件。但有特殊情形未能依限完成解任

登記，並經服務機關（構）同意或機關（構）首長經上級機關（構）

同意者，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以三個月為限，惟於完成解任登記

前，不得參與經營及支領報酬。 

          公務員所任職務對營利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者，不得取得該營

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公務員就（到）職前已持有前項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應於就

（到）職後三個月內全部轉讓或信託予信託業；就（到）職後因其他

法律原因當然取得者，亦同。 

  第15條  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

薪。 

          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領證職業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

之業務。但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非

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不在此限。 

          公務員依法令兼任前二項公職或業務者，應經服務機關（構）同意；

機關（構）首長應經上級機關（構）同意。 

          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應

經服務機關（構）同意；機關（構）首長應經上級機關（構）同意。

但兼任無報酬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不在此限。 

          公務員有第二項但書及前項但書規定情形，應報經服務機關（構）備

查；機關（構）首長應報經上級機關（構）備查。 

          公務員得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依個人才藝表現，獲取適當報酬，並

得就其財產之處分、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之授權行使，獲取合理對價。

第二項、第四項及第六項之行為，對公務員名譽、政府信譽、其本職

性質有妨礙或有利益衝突者，不得為之。 

          公務員兼任第三項所定公職或業務及第四項所定工作或職務；其申請

同意之條件、程序、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

政院定之。 



  

 第16條  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

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第23條  公務員違反本法規定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戒或懲處，其觸

犯刑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 

 第24條  離職公務員違反第十六條規定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貳、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  

 第6條   (第1項)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 

 第9條   (第1項)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上級機關、指派、遴聘或聘任機

關知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應依職權令其迴避。 

 第12條 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         

之利益。 

 第13條 (第1項)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

體人員，以請託關說或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 

 第14條 (第1項前段)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

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 

 第16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經依第八條或第九條令其迴避而不迴避者，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三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17條 違反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六百

萬元以下罰鍰。 

 第18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

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

該交易金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

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本人已知悉並當遵守上開公務員服務法、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相關規定，如有違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立 書 人 簽 名 ：               身 分 證 字 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